
关于印发《鄄城县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试行）》的通知

  

鄄民〔2025〕4号

  

各镇（街道）相关部门：

  现将《鄄城县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

彻落实。

  

  鄄城县民政局

  鄄城县教育和体育局

  鄄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鄄城县医疗保障局

  鄄城县残疾人联合会

  2025年 7月 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鄄城县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试行）

  

  第一条为规范我县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工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织密扎牢民

生兜底保障安全网，根据《民政部关于印发〈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的通知》（民发

〔2024〕57号）、《山东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试行）》（鲁民〔2024〕79号）、《菏

泽市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试行）》（菏民〔2025〕9号），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鄄城县户籍居民申请认定刚性支出困难家庭，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工作应当遵循属地负责、因地制宜，高效协同、便民利民，精

准认定、动态管理，客观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



  第四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申请受理、审核、

确认等工作，并接受县民政部门的指导、监督；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第五条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未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且未被认定为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

  （二）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我县上年度城镇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三）家庭财产状况符合低保边缘家庭财产相关规定，但允许拥有评估价值不超过我县年城

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3倍的机动车辆；

  （四）提出申请前十二个月家庭刚性支出总额占家庭总收入比例不低于 70%。

  第六条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家庭收入及核算认定、家庭财产具体内容等参照《菏泽市最低生

活保障管理办法》（菏民〔2022〕1号）和菏泽市民政局等 5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

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菏民〔2023〕16号）有关规定执行，但相关刚性支出在核

算家庭收入时不予扣减。

  第七条刚性支出包括以下必需支出：

  （一）生活支出。指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为维持基本生活而发生的支出，包括必要的衣、食、

住、行、用等费用支出，认定标准最高不超过我县城镇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二）医疗支出。指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就诊发生的，经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救助等支付后，由个人负担的符合规

定的门诊和住院费用，原则上依据有效票据认定。

  （三）教育支出。指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在幼儿园阶段，或者实施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普通本科

高等学校、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中、初中和小学阶段，由个人

负担的保教费或者学费、住宿费，原则上按照就读幼儿园、学校所在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的同

类公办幼儿园、学校收费标准认定。

  （四）残疾康复支出。指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中的残疾人接受基本康复训练、护理、辅助器具

适配等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扣除政府补助、医疗保险、医疗救助、慈善救助和商业保险赔付费

用等部分后，由个人负担的费用，原则上依据有效票据认定。其中，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及辅助

器具范围，按照我县有关目录执行。

  （五）因灾、因意外费用支出。指因交通事故、火灾、爆炸、溺水、人身伤害等意外事件，

造成家庭财产重大损失或人员伤亡，扣除各种赔偿、保险、政府救助和社会帮扶资金后，实际负

担的费用或用于家庭恢复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费用。



  第八条申请认定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应当以家庭为单位由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

人，向户籍所在地镇（街道）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

（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人代为提出申请。委托申请的应当办理相应委托手续。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不一致的，可以由其中一个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一致的家庭成

员向其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均不一致的，可由任

一家庭成员向其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

  第九条申请认定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配合开

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等证件；

  （二）家庭医疗、教育、残疾康复等刚性支出的有效票据；

  （三）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状况的书面声明；

  （四）保证所提供的信息材料真实、完整、有效的承诺书；

  （五）申请家庭及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人家庭经济状况查询核对授权书。

  第十条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申请受理、审核确认工作程序参照菏泽市最低生活保障有关规定

执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审核确认工作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存在公示

有异议、人户分离或家庭经济状况调查难度较大等特殊情况的，审核确认期限可以延长至四十五

个工作日。

  第十一条对于情形复杂的，县民政部门可以启动县级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

通过“一事一议”方式集体研究决定。

  第十二条合理认定城市与农村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对于拥有承包土地或者参加农村集体经济

收益分配的家庭，一般按农村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

  第十三条经审核认定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有效期一般不超过十二个月。在有效期内，刚

性支出困难家庭按照规定获得相应社会救助或者帮扶。

  有效期满后，需要继续认定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应当按照本办法重新申请，前期已经提

交且无变化的申请材料，不要求重复提交。

  第十四条申请或退出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对象，经

审核其家庭经济状况不符合相应认定条件，但符合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条件的，经本人同意后，

可以依照其申请资料和调查核实情况，直接转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程序，相关申请资料不再

要求重复提交。



  第十五条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中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认定为刚性支出困

难家庭大病患者（又称“因病致贫重病患者”），不再重复提供相关材料。

  （一）未纳入返贫致贫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

  （二）患者本人在山东省参加城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三）提出申请之月前十二个月内，政策范围内个人负担费用超过我县上年度城镇或者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由民政部门负责认定，其中大病患者经医保部门审核确认后按规定给予相

应医疗救助。

  第十六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终止审核确认程序。

  （一）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审核确认工作的;

  （二）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

  （三）家庭成员在法定劳动就业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但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或者拒绝从事

生产劳动的；

  （四）拒绝授权家庭经济状况核查、不配合工作人员及有关部门开展经济状况核查的。

  第十七条县民政部门依托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纳入常态化监

测预警范围，为相关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开展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救助帮扶提供信息查询、需求推送

等服务支持。

  第十八条县民政部门和镇（街道）要畅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受理对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

工作的咨询、监督、投诉、举报。对接到的实名举报，应当逐一核查，并及时向举报人反馈核查

处理结果。


